
 

 
 

南區區議會文件第 2/2025 號  (2025 年 1 月 7 日區議會會議 ) 
 

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
 
 
目的 
 
 本文件旨在宣佈南區區議會轄下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

組的任期延長，以及工作小組的最新成員名單。  
 
 
任期 
 
2. 南區區議會轄下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（下稱「工作小組」）的

任期原定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為配合區議會來年相關的跟進工作，區

議會主席決定延長工作小組的任期一年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工作小組的職

權範圍見附件一。 
 
 
成員 
 
3. 區議會轄下工作小組成員只包括區議員。秘書處已於 2024 年 12 月

17 日邀請區議員加入工作小組。新的成員名單見附件二。 
 
 
工作小組主席 
 
4. 《區議會常規》（下稱「《常規》」）第 87(2)條訂明，工作小組主席的

委任（包括再委任或續任或終止任命）及委任的任期，由區議會主席決定。

《常規》第 87(1)條訂明區議會主席須委任一名本身亦是區議員的工作小組成

員擔任該工作小組的主席。區議會主席經考慮後，有關委任載列於附件二。 
 
5. 請區議員備悉文件。 
 
 
 
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
2024 年 12 月 
  



 

 
 

附件一 
 
 

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
 
 
職權範圍 
 

1. 在善用地區資源和顧及區情的前提下，就籌辦富地區特色和傳統

文化內涵的活動作出建議，以吸引本地市民和遊客參與，推動地

區經濟發展； 
 
2. 就民政事務處指定的推動地區經濟發展項目之籌劃和效益提供

意見，並適時向區議會作出匯報；以及 
 
3. 協助民政事務處宣傳和推廣各項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動。 

 
 
  



 

 
 

附件二 
 
 

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
成員名單 

 
(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) 

 
成員 

 
主席：張展聰議員 

 
朱立威議員  李嘉盈議員  
林玉珍議員  林詠欣議員  
林穎儀議員  張偉楠議員  
梁進議員  陳文俊議員  

陳郁傑議員  陳榮恩議員  
彭兆基議員  黃才立議員  
黃雨程議員  楊上進議員  
趙式浩議員  劉毅議員  
蕭煒忠議員  賴家智議員  

 

 


